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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质量强市促进会团体标准申投诉

处理制度

第一条 为及时、准确、公正地处理深圳市质量强市促

进会团体标准制修订和使用过程中的申诉、投诉（以下简称

“申投诉”），规范申投诉处理行为，依据国家相关规定和《深

圳市质量强市促进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深圳市质量强市促进会（以下简称“促进会”）

会员及参与促进会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的单位与个人均有

权依据本规则就促进会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和实施向促进

会提出申投诉。

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申投诉，是指有关当事人（申投诉

人）在促进会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过程中违背了开放公平的

原则或实施了损害了促进会会员及相关方合法利益的行为，

向促进会提出的异议。

第四条 处理申投诉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法规为准绳原则；

（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

（三）合法性与合理性原则；

（四）开放、公平、透明原则；

（五）高效与经济原则。

第五条 当事人对促进会有关标准化工作的决定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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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当向促进会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诉，对处理结果

仍存有异议的，可以向促进会秘书处提出投诉。当事人认为

促进会标准化工作过程中的行为严重侵害了自身的合法权

益的，也可以直接向促进会秘书处提出投诉。

第六条 当事人申投诉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一式两份，

并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姓名、地址、联系电话、邮政编

码；

（二）被申投诉人的姓名或名称、地址、联系电话、邮

政编码；

（三）申投诉的要求、理由及相关的事实根据；

（四）申投诉人盖章（单位会员的，盖单位公章）或签

字（个人会员的，由本人签字）；当事人委托代理人进行申

投诉的，应当向促进会提交授权委托书。

第七条 当事人向促进会提出申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被申投诉方；

（二）有具体的申投诉请求、事实和理由；

（三）属于促进会标准化工作范畴。

第八条 下列申投诉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不再处理：

（一）法院、仲裁机构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已经受理或者

处理的；

（二）申投诉事项已为生效法律文书所羁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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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事人无法证实自己权益受到侵害的；

（四）不属于促进会标准化工作范畴的；

（五）当事人不是促进会会员及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参

与方的。

第九条 促进会标准化秘书处应当自收到申投诉书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作出以下处理：

（一）申投诉符合本规则规定的，予以受理；

（二）申投诉不符合本规则规定的，应当通知当事人不

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第十条 促进会受理当事人投诉后，应当在 7 个工作日

内将申投诉书副本发送被申投诉人，被申投诉人收到申投诉

书副本后，应当在 15 个工作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

第十一条 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申投诉提供证据。促进

会认为有必要收集证据的，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及协会有关规定，自行收集或者召集有关当事人进行调查，

有关当事人应当配合。

第十二条 促进会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或者检测

的，可以交由当事人约定的法定鉴定或者检测机构鉴定、检

测，也可以由促进会指定并经当事人同意的法定鉴定或者检

测机构鉴定、检测。鉴定或者检测费用由当事人承担。鉴定、

检测的时间不计入申投诉处理时间。

第十三条 当事人提出的申诉属于不需要承担行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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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以采用调解方式予以处理。促进会调解达成一致意见

的，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由当事人、被申投诉人、承办

人盖章或签名，加盖协会印章送达当事人。

第十四条 对被申投诉人的违规行为，促进会应当依照

有关规定作出相应处理。

第十五条 促进会应当在受理当事人申投诉之日起 60个

工作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可适当延长办理期限，但延长

期限不得超过 30 个工作日。申投诉案件办结后，受理部门

应当将处理结果告知当事人。

第十六条 负责处理申投诉的工作人员，与申投诉事件

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十七条 负责处理申投诉的工作人员对涉及到任何与

申投诉有关的非公开情况负有保密责任。

第十八条 促进会应对外公布申投诉电话、电子邮箱等

联系方式，并保持畅通。

第十九条 促进会应定期检查申投诉案件的处理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第二十条 本制度由深圳市质量强市促进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经促进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后，自发

布之日起施行。


